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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建质〔2020〕55 号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

验收工作方案（3.0）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有关

要求，我市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正式施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根据

《广州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穗府

函〔2019〕194 号）要求，结合工作运行实际情况，我局牵头对《广

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方案（2.0）》

进行了优化调整，编制了《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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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联合验收工作方案（3.0）》，现予以印发实施。本方案主要

优化调整情况如下：

一、关于办理时限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效率，竣工联合验收办理时限由 10 个

工作日压减至 7 个工作日。其中，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的联

合验收办理时限压减为 5 个工作日。

二、关于工程类别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根据《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社会投

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要求，增加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分类，严格落实联合验收制

度，不得要求建设单位就规划（含土地核验）、工程质量验收监督、

消防备案等事项单独申请验收。

三、关于办理事项

1.取消白蚁防治工程验收备案事项，白蚁工程合同和验收报

告材料纳入质量竣工验收监督专项；2.增加土地核验和建设工程

档案验收事项。

四、关于告知承诺

对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

五、关于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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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方案范围的工程项目，竣工联合验收通过后，发放《广

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意见书

中增加：“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予以备案”，不再单独

核发《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结果文书通过系统自动推送至不动产登记业

务部门，凭此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

六、强化服务意识

各相关职能部门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根据建设单位的工程进

展实际需求，提前给予服务指导。

运行过程中如存在问题请及时与我局联系，我局将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协调修订，不断优化办理模式，简化办事材料，切实为

申请企业办事提供便利。

特此通知。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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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工作方案（3.0 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穗府〔2018〕12 号）相关要求，强化验收管理综合协同，

严格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负责制，切实提高行政服务水平，结合我市

建设工程验收工作实际，根据《广州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穗府函〔2019〕194 号），优化我市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联合验收按照“统一申报、信息共享、各司其职、限时办理、

集中反馈”的原则，实行全程网上办理模式，全部办理流程通过系

统流转完成。

二、适用范围

在广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施工

许可手续的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城市

道路、桥梁、隧道，公共交通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除外），适

用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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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验收内容

按工程项目类型分为三类：

（一）房屋建筑工程。

包含规划条件核实、土地核验、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

程验收备案、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光

纤到户通信配套备案、气象部门防雷验收、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

案等专项验收（备案）和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并与生态环境、

应急管理、城市管理、不动产登记等其他有需求的市区相关部门进

行信息共享。其中：

1.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建设工程城建档案

验收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

2.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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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规划条件核实、土地核验、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

程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园林绿

化、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等专项验收（备案）和工程质量竣工

验收监督，并与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城市管理、不动产登记等其

他有需求的市区相关部门进行信息共享。其中：

1.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

2.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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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收。

（三）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是指：私（民）营、外商和港澳台企

业投资或投资占主导的，宗地内单体建筑面积小于 2500 平方米、

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年综合能耗 1000 吨标准煤以下，功能单一、

技术要求简单的新建普通仓库和厂房，且不生产、储存、使用易燃、

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

包含规划条件核实、土地核验、消防验收备案、和工程质量竣

工验收监督，并与城建档案、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城市管理、不

动产登记等其他有需求的市区相关部门进行信息共享。

四、各部门职责分工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牵头部门）

1.汇总制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办事

指南和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办事清单。

2.建立全市统一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联合验收系

统”（以下简称“联合验收系统”），统筹市、区各专项验收（备

案）主管部门纳入“联合验收系统”办理，负责平台日常运转技术

保障，按规定与“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进行数据

对接。

3.牵头组织协调所监管工程的竣工联合验收工作，并具体进行

质量竣工验收监督工作（发放工程施工许可手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



- 7 -

门为牵头部门）。全部专项验收（备案）通过后，出具《广州市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联合验收意见书》。市（区）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可将联合验收的组织协调工作委托给市（区）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二）各专项验收（备案）主管部门

规划条件核实、土地核验、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验

收备案、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光纤到

户通信配套备案、气象部门防雷验收、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等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参与工程的联合验收工作。

1.明确各专项验收（备案）市区统一的受理条件、申请材料、

法律法规依据、审批人员等，制定专项办事清单并报联合验收牵头

部门。办事指南或审批人员如需变更的，应以书面形式报送牵头部

门，牵头部门协调相关部门取得一致意见后予以变更。

2.按职责分工确认联合验收申请资料，开展专项验收（备案）

工作，并按规定时限出具验收（备案）意见。对超时办理情况，“联

合验收系统”将信息自动推送至监察系统和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

3.专项验收（备案）职权已委托或下放各区实施的，市级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协调、督促、指导各区按要求开展联合验收工作。

（三）政务服务主管部门

按照集成服务要求，负责建立市、区统一的“广州市工程建设

项目联合审批平台”，统一联合验收案件的申报入口，并公布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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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事项办事指南。

五、联合验收条件

（一）建设工程已按《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第五十一

条要求完成，具备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条件。

（二）建设工程已按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内容建成，具备法律

法规规定的质量竣工验收条件。

（三）建设单位已按住建部门要求完成消防设计审查或施工

图联合审查，并委托具有国家相应资格的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对消

防设施进行检测。

（四）已按人防主管部门批复要求完成人防工程建设，符合

人防工程设计、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

（五）建设单位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应当移交城建

档案管理机构的工程档案进行收集汇总，按《建设工程档案编制

规范》（DBJ 440100/T 153—2012）要求整理完毕，并由建设单

位组织施工、勘察、设计、监理及有关参建单位人员对建设工程

城建档案完成自行验收。

（六）白蚁预防工程竣工后，由白蚁防治单位、项目建设单

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依照国家、省、市颁布的白蚁防治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进行验收。

（七）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按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开展，

经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进行检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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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标准。

（八）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配套绿化工程或园林绿化专项工

程已按经审批的初步设计要求建成。

（九）属广州市本级财政投资的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 建设单

位参照《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28-2018）附录 B 的归案

范围，对项目档案进行收集汇总和规范整理，并由建设单位组织

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各相关参建单位对照《广东省重大建

设项目档案验收评分表》对项目档案工作完成预验收，并向验收

组织单位提交一式两份《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预检登记

表》

（十）由气象部门负责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的

工程项目，防雷装置按核准的设计要求建成，经有资质的单位检

测，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其他由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监管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已按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相关规定通过质量验收。

（十一）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标准、规范、规程确定的验收标

准和条件，已自主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十二）政府投资类项目涉及新增用地的已取得国有土地划

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

有土地使用证等用地批准手续。

六、联合验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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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上申请

1.建设项目完工并具备联合验收条件的，建设单位在“广州

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提出申请，按联合验收办事指南

在系统中上传一套验收图纸（含消防、人防等专业部分）和所需

材料（项目施工图联审和联合测绘信息由系统自动导入），并选

择工程验收所涉及的各专项验收（备案）的市、区主管部门。建

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已经验收通过的事项选择“已验收（或

已备案）”并上传结果文书；对不涉及的事项，选择“不涉及”。

系统推送至各专项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二）资料审核

各专项主管部门自收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在“联合验收系

统”反馈资料审核意见（包括建设单位提出的不涉及事项）。

牵头部门汇总各专项主管部门资料审核情况，自收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资料齐全，符合申请要求的，出

具受理通知；对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并要求申

请人于 5 个工作日内补齐，补充材料经所涉及部门审核通过后，牵

头部门出具受理通知。申请人逾期未补齐材料或材料审核仍不通过

的，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三）开展验收

1.对于已经受理的项目（案件自受理之日起开始计算审批用

时），牵头部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建设单位意见，协调确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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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验收时间，通过“联合验收系统”通知各专项主管部门，并提

前通知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做好现场

验收准备。各专项主管部门可提前在系统中提出相关问题，由建设

单位进行汇总，在勘验现场时一并协调；同时各专项主管部门应提

前在系统登记说明是否需到现场查验，未登记说明的，系统在受理

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后默认不参加现场查验。

2.牵头部门按约定时间统一组织各专项主管部门赴工程现场

开展联合验收工作（应自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各部门

验收人员按职责分工在现场开展各专项检查验收（备案）工作，建

设各方责任主体组织的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同步开展。对发现的存在

问题可快速整改完毕的，各部门应及时指导建设单位于现场验收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确认。

3.各专项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在“联合验收系统”

填写各专项验收（备案）意见：验收（备案）通过的，填写通过意

见，同时上传结果文书的原件扫描件（原件同步流转至牵头部门）；

验收（备案）不通过的，填写不通过的理由、法定依据及整改意见。

4.对各主管部门现场验收时要求建设单位补充的相关资料，建

设单位应自受理之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在申报系统补充上传，建设五

方责任主体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在质量竣工验收监督通过

后，也在此阶段上传。

（四）出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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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所有专项验收（备案）都通过的项目，牵头部门自受理之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在“联合验收系统”出具《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含各专项部门结果文书）。

建设单位直接在申请系统中下载打印。系统同步将结果文书推送至

不动产登记业务部门。

建设单位在“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中上传的

验收图纸与《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

见书》自动关联，配套使用。

2.联合验收实行“一票否决”方式，各专项验收（备案）有不

通过的，牵头部门汇总需整改问题，自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出

具办理结果通知书，对存在问题一次性告知。

3.各专项主管部门应对建设单位的验收整改工作进行监督指

导。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需重新提出联合验收申请，原已审查通过

的材料不再重复提交（已合格的专项验收（备案）结果继续保留有

效），涉及的主管部门在重新受理之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完成专项验

收（备案）工作和在“联合验收系统”填写验收意见。验收（备案）

全部通过后，牵头部门在重新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出具《广州

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七、资料共享

工程联合验收合格后，“联合验收系统”自动生成联合验收电

子档案，对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推送至各专业验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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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管部门和“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并与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城市管理、交通、不动产登记、供电、邮政等

市区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在“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

和“联合测绘系统”中实行资源共享。

八、其他说明

（一）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牵头

组织的竣工联合验收结果文书盖“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业务专用章 市（1）”，广州空港经济区管

委会牵头组织的竣工联合验收结果文书盖“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业务专用章 市（2）”，其他各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的竣工联合验收结果文书盖“广州市

XX 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业务专用章”。

（二）纳入本方案范围的工程项目，竣工联合验收通过后，

发放《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

书》，意见书中增加：“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予以备案”，

不再单独核发《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结果文书通过系统自动推送至不动产登记业务部门。建设单

位凭《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方可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

（三）竣工联合验收业务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办结。其中，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为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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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联合验收，相关部门自受理之

日起 4 个工作日内填写专项验收意见，牵头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出具联合验收结果文书）。

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已完成质量竣工验收工作的，建设单位

可自行选择联合验收或竣工验收备案；2018 年 10 月 15 日后，已

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建类项目均须进行联合验收，之前已完成的专项

部分提交结果文书作为联合验收的依据。

（四）相关职能部门应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根据建设单位的工

程进展实际需求，提前给予服务指导。

对于工程规模较大、情况较复杂的工程，鉴于各专项完工时间

跨度较大，从服务企业角度，企业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先行办理

规划、消防、人防等专项验收（备案）手续，最终统一申请联合验

收。

对于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严格落实联合验收制度，不得

要求建设单位就土地、规划、消防等单独申请验收。

（五）鉴于部分工程存在因征地、变更等客观原因导致部分

工程子项或配套设施（不包含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按期完工

的实际情况，对能分栋或分段后完全独立使用并与其他未完成的

项目不存在使用和施工安全相互影响的子单位项目，可分期开展

联合验收工作。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完成验收相关准备工作后另

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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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部分涉及民生的综合管廊等工程因客观原因在竣工验收

阶段无法取得正式用地批准手续，为不影响民生工程的使用，此

类项目可先行组织完成质量竣工验收，后续再进行联合验收。

（六）对建设单位逾期未履行承诺事项的，按照《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制试行方案》(穗建改〔2018〕2 号），联合验

收牵头部门将其列为不诚信信息，推送全市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

公示，半年内取消建设单位以承诺制办理其他审批事项的资格；

相关审批部门将其列为重点检查对象，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七）如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的建设范围涉及海绵城市、节水

设施、充电设施、规划市政道路范围电力设施迁改、道路实施等，

可由建设单位按设计要求将其作为专项内容，纳入整体工程项目

的验收范围内。

（八）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2018〕12 号）要求，

联合验收实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水务、林业园林、交通等行业

主管部门按照行业分工，分别作为所监管工程项目的联合验收牵头

部门。水务、林业园林、交通等部门，可参照本方案另行进一步优

化本主管行业工程项目的竣工联合验收方案。

附件：1.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办

事指南（3.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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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

合验收意见书（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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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办事指南（3.0）

一、办理对象

在广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施工许可手续的新建、改建、

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公共交通工程，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除外）的建设单位。

二、受理条件

（一）建设工程已按《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要求完成，具备建设工程

规划条件核实条件。

（二）建设工程已按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内容建成，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竣工验收条

件。具体包括：1.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以及工

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2.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3.有施工单位签署的

工程质量保修书；4.建设工程已按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内容建成，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竣工验

收条件，并已完成重要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竣工预验收工作；对于住宅工程，进行分

户验收并验收合格；5.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整改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三）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国家相应资质的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测。

（四）已按人防主管部门批复要求完成人防工程建设，符合人防工程设计、施工规范及

验收标准。

（五）白蚁预防工程竣工后，由白蚁防治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依照国家、

省、市颁布的白蚁防治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行验收。

（六）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按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开展，经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进行检测，并符合国家标准。

（七）配套绿化工程或园林绿化专项工程已按经审批的初步设计要求建成，并自主完成

预验收工作。

（八）属广州市本级财政投资的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对本单位应归档保存的

项目档案完成收集汇总和规范整理，并自主完成对项目档案工作预验收。

（九）防雷装置按核准的设计要求建成，经有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检测，并符合国家规

定标准。

（十）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标准、规范、规程确定的验收标准和条件，已自主完成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

（十一）政府投资类项目涉及新增用地的已取得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用地批准手续。已按规划验收意见、房屋

建设面积测绘成果办理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签订手续，并按规定缴交了土地出让金。

（十二）建设单位对应当报送城建档案馆的工程档案按《建设工程档案编制规范》（DBJ

440100/T 153—2012）要求收集完毕，组织施工、勘察、设计、监理及有关参建单位人员对

建设工程档案完成自行验收，形成《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报告》，并同步在广州市城乡建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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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监督、指导及验收业务管理系统（网址：http://113.108.174.2:8082/cjda/login.html）

上传相关文件。

建设单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提前与各专项验收（备案）主管部门进行工作对接，

各部门开展提前介入服务，指导建设单位做好竣工验收(备案)各项准备工作。

三、各专项验收受理范围及市区分工

1.质量竣工验收监督（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受理范围：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市区分工：市本级负责监管建设地点跨区建设的市政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和原市级审批或监管的

历史遗留项目;其余项目由属地(区、开发区或空港委等经批准有权履行审批权限的区域)负责监管。

2.规划条件核实（国土规划部门）

受理范围：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已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按要求完成建设的建设工程，包含

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如存在违法建设，违法建设已经过处理并按处理决定执行完毕。

市区分工：市国土和规划委负责跨区建设工程的规划条件核实，区国土和规划局负责辖区内除跨区建

设工程以外的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广州市空港委负责广州空港经济区重点开发区域范围内建设项目的

规划条件核实。

3.土地核验（土地出让金核实）（国土规划部门）

受理范围：涉及新增用地的政府投资类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用地批准手续，已按规划验收意见、房屋建设面积测绘成果办

理划拨决定书或土地出让合同变更手续，并按规定缴交了土地出让金。

市区分工：

1.项目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由市局负责办理并签订的，由市土地利用发展中心负责出具“土地

核验（土地出让金核实）意见表”；

2.项目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由区分局负责办理并签订的，由区分局负责出具“土地核验（土地

出让金核实）意见表”。

4.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受理范围：

一、建设工程申请办理消防验收的工程范围：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

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

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

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七）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八）本条第一至七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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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十）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十一）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

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十二）地下单体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居住建筑建设工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抽查。

市区分工：根据公安部《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19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切实做好移交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通知》（粤建质函

〔2019〕1110 号）和广东省消防总队《关于明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有关分工事项的通知》（广公消【2017】

55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广公消【2018】100 号）、《关于

明确建设工程消防行政许可及备案分工事项的补充通知》（广公消【2018】105 号）），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的消防行政许可和备案抽查由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

（一）设有下列人员密集场所之一的建设工程：

1.建筑总面积大于 20000 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2.建筑总面积大于 15000 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3.建筑总面积大于 20000 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4.建筑总面积大于 8000 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

门诊楼，大学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寺庙、教堂；

5.建筑总面积大于 8000 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

病房楼；

6.建筑总面积大于 5000 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

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二）其他特殊建筑建设工程：

1.建筑总面积大于 20000 平方米的地下单体建筑；

2.省、市级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3.单体建筑面积大于 80000 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的建设工程；

4.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5.生产、储存、装卸甲、乙类物品的专用车站、码头，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甲、乙类生产车间，

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的甲、乙类仓库，储量大于 10 立方米的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充装站、供应站、调

压站；

6.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属于专家评审范围的建设工程；

7.国家、省、市重点建设项目。

此范围以外的工程项目消防行政许可和备案抽查均由所在区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

【备注】1.依照《广东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和备案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粤公规〔2018〕2 号）办理规划手续的项目，按市、区分工受理。2.对已依法取得消防验收许可或竣工

验收备案手续的建筑，申请办理其内部场所装修工程的消防行政许可或备案手续，根据本次装修的面积规

模，按市、区分工受理。3.目前按《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 119 号令）及省消防总队制定

的市、区分工进行，根据《消防法》第十四条，待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相关配套政策后，结合我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际，及时予以优化调整。

5.人防工程验收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 20 -

受理范围：建设单位已按人防主管部门批复要求完成人防工程建设，符合人防工程设计、施工规范及

验收标准，在竣工验收阶段，应按要求办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市区分工：取得市民防办出具的《人防工程建设意见书》的项目，在市受理。取得区出具的《人防工

程建设意见书》的项目，在区受理。

6.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城建档案馆）

受理范围：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各项新建、改建、扩建、续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建设工程，不包括临时

性建设工程、个人自建住房工程。

市区分工：广州市城建档案馆负责办理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增城区

的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南沙区、从化区、广州开发区、花都区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负责办理辖区内的建设工

程档案验收。

7.房屋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通信建设管理部门）

受理范围：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

市区分工：市本级负责全市范围内房屋建筑工程的光纤通信设施工程的备案。

注：鉴于部分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时未准备好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相关材料，联合验收试行期内，光

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事项可由建设单位承诺后期另行办理。

8.园林绿化工程验收（园林部门）

受理范围：项目包含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珠江两岸等公共绿地、 市政道路附属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

主的河涌附属绿地建设，且办理了工程施工许可手续和质量安全监督登记的。

市区分工：园林绿化专项工程：市财政投资占 50%以上（不含）或跨区实施的园林绿化专项工程，由

市行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监督机构参与联合验收； 区级财政投资占 50%（ 含）以上的园林绿化专

项工程，由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监督机构参与联合验收。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绿化工程： 按

主体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事项的市区分工办理。

9.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档案局）

受理范围：列入市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市级财政投资项目，非市级财政投资的市重点建设项目和

其他普通项目，均不涉及本项验收。

市区分工：广州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项目主管部门为市直单位的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的验收，

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既属市又属区（项目主管部门含有相应区政府）的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的验收。

10.气象部门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气象部门）

受理范围：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

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 构） 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

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

市区分工：市本级负责建设地点跨区建设的项目，以及没有设立气象主管机构的越秀、荔湾、天河区

受理范围内的项目；其余项目由属地负责。

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水务部门）

受理范围：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山区、丘陵区和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共涉及五区二十

四个镇街，合计面积为 4497.12 平方公里。具体范围划定如下：

（一）从化区：全区八个镇街的全部区域；

（二）增城区：荔城街道、正果镇、派潭镇、朱村街道、小楼镇、增江街道、中新镇等七镇街的全部

区域；

（三）白云区：钟落潭镇、太和镇、同和街道、京溪街道等四镇街的全部区域；

（四）花都区：狮岭镇、梯面镇、花东镇、花山镇等四镇街的全部区域；

（五）黄埔区：九龙镇的全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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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

验收。

市区分工： 市水务局负责办理由市水务局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验收报

备；各区（ 包括开发区、 空港委、 中新知识城等经批准有权履行审批权限的区域） 负责本级批复水土

保持方案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验收报备。

备注：办理对象是指已依法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的生产建设项目，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

的范围按照广州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办事指南执行。

其他说明：

1.根据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部门意见，质量技术监督和卫生计生部门无验收事项，不参与联合验收。

2．环保设施验收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环保部门不参与联合验收。

3.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实施告知承诺制，建设单位申请联合验收时提交《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报告》和限

期报送的承诺。

4.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可由建设单位承诺后期另行办理。

5.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收。

四、所需材料

申报说明

1.申请单位在“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 http://lhsp.gzonline.gov.cn）进行网上申

请，申请材料提交原件彩色扫描文件（PDF 格式）上传至申请系统。

2.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已经验收（备案）通过的事项选择“已验收（或已备案）”并上传

结果文书；对不涉及的事项，选择“不涉及”。系统推送至各专项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3.建设五方责任主体出具的《竣工验收报告》在现场质量竣工验收监督通过后，请及时在系统中补充

上传。

（一） 房屋建筑工程办理竣工联合验收

1.通用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竣工联合验收申请表
由申请单位网上填写相关资料后，在系统上打印生成，加盖建

设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扫描上传。

2 工程竣工图

1.上传 PDF 格式的工程竣工电子图纸一套（涉及消防、人防等

专项验收，一并提供对应的专项验收图）。2.同时提交建设单

位对图纸的告知承诺（承诺上传的竣工图纸与各专项验收的图

纸相一致，与提交联合测绘并经确认的图纸相一致）。

3 用地批准手续

属于政府投资类涉及新增用地的建设项目需提交此项，用地批

准手续可为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

注：工程竣工图上传要求：1、符合《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7；2、所有图纸和计算书，

必须以 PDF 格式报送。3、图纸必须按图纸目录上传，一张图纸生成一个 PDF 文件。4、要求上传正式图纸，

图纸上不能有“审图专用，不可用于施工”之类的标志。5、宽幅的横式图纸，不能改为纵向输出。6、文

件命名建议采用：序号_图号_名称.pdf，序号图号和名称之间用_(下划线)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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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设计、勘察、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

质量检查、评估报告

2 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的证明文件

3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住宅工程需提交《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4 单位（子单位）工程预验收质量问

题整改报告核查表

5 建设单位组织制定的竣工验收方案

6
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

化评定结果告知书

由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出具。对于申请分期联合验收的工

程，可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出具的中止监督告知书。

7
白蚁预防合同和广州市房屋白蚁防

治工程质量验收报告

房屋白蚁防治工程的质量验收报告应盖白蚁防治单位、项目建

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三方公章。

8
住宅工程的《住宅质量保证书》、

《住宅使用说明书》

现场验收时需准备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2 住宅工程的分户验收资料

3 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4 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以及

工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5 单位（子单位）工程预验收质量问

题整改记录

6 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责令整改文书及整改记录

注：通过现场验收后，请及时在申请系统中补充上传由建设五方盖章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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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条件核实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审查机构出具

的广州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

量成果

含显示拍照时间的现场照片（包括建筑物四周的道路、绿化等

环境照片、四向立面照片、建筑物天面照片及裙楼上部四周情

况照片，照片应排版后彩色打印在 A4 纸上，下附有文字说明）。

2
历史规划批复文件中要求在规划条

件核实时提交的材料
历史规划批复文件有要求的，须提交。

3
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处罚

执结材料
属于已经违法建设处理的，须提交。

4 批前公示情况说明
说明公示主要情况，属于依法需要批前公示的，应当提供本项

资料。

5 规划条件核实阶段告知承诺 涉及规划条件核实告知承诺清单的，须提交。

注：第 2-5 项材料，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需提交。

4.土地核验（土地出让金核实）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
涉及土地出让金计的，用地单位缴齐土地出让金后，应将票据

原件扫描上传，并确保扫描件清晰可见。

5.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申报表

(含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建设单

位出具的工程情况说明)

2
建设、施工、监理、检测单位的合

法身份和资质等级文件

3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文件及具有防火

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材料、消防

产品的质量证明文件汇总表

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留存现场

备查，无需上传；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文件应为一年内出具的报

告。

4

消防设计文件（包括消防设计审查

意见、消防设计说明文件）

◆单独申报的装修工程申办消防验收时，需同时提供整栋建筑

物的消防审核、验收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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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涉及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设置

等重大设计变更，均须提供经图审机构审核合格的变更图纸。

5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消防）及系统

调试报告

6
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书及整改情况

（如存在需提供）

6.人防工程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现场检查表

为保证建设单位能够及时顺利地办理人防工程验收备案手续，

请建设单位在入案前，先与民防部门约定时间进行项目现场检

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民防部门当场核发《现场情况

检查表》。

2 《人防工程建设意见书》

3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的专项审查

意见

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

录

1.须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

测报告,报告中必须含有人防工程的顶板、侧墙、底板、门框

墙厚度及钢筋分布等指标；

2.由具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的人防工程面积测量报告。

5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

6 人民防空工程验收记录

7 平战转换预案

8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9 人防通信警报工作间移交承诺书

注：为保证战备资料的可靠性，以上资料需留存纸质档案，请在现场验收时将原件交于人防部门。

7.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报告》

2
关于限期报送建设工程城建档案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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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房屋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审图机构出具的关于光纤到户通信

设施工程施工图的审核意见

2 竣工资料 详见模板

3

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

的《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检测报

告》

由施工单位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

注：鉴于部分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时未准备好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相关材料，联合验收试行期内，光纤到

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事项可由建设单位承诺后期另行办理（见模板）。

9.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所需材料（档案局）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项目档案工作报告

2 项目档案质量审核情况报告

3
广东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评分

表

4 单位信息登记表

现场验收时需准备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项目档案工作报告

2 项目档案质量审核情况报告

3 项目档案编制说明及案卷目录

4
档案库房及全部项目档案（含基建、

设备、财务、声像、电子等类别）

注：（1）广州市的重点建设项目是指经市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由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印发的市重点建

设项目。本项验收仅涉及列入市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市级财政投资项目，非市级财政投资的市重点建

设项目和其他普通项目，均不涉及本项验收。

（2）建设单位在正式提交验收前，必须自主组织各参建单位对照《广东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评

分表》对建设单位开展的档案工作和建设单位保存的一整套档案完成预验收，并向验收组织单位提交一式

两份《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预检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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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气象部门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防雷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

2
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复印件和安装

记录表

在“防雷装置设计核准”审批流程所提供的材料中含 SPD 设计

的需提交。

注：房建和市政工程防雷装置已按子分部工程纳入整体工程的建筑电气分部，无需单独申请。本专项验收

的范围只针对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

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

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受理后，须由审批部门委托具有专业资质

的第三方防雷检测机构出具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已向社会公开的证明材料

通过官网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2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生产建设单位为主体， 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形成验

收鉴定书，明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的结论。（式样见附件）

3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 第三方机构是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能力且具有相应水土保持技术条件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

人或其他组织。（范本见附件）

4
依法应开展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的监

测总结报告

根据《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三十一条，挖填土石方总量五

十万立方米以上或征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的项目应对水土

流失进行监测。

注：1.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山区、丘陵区和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共涉及五

区二十四个镇街，合计面积为 4497.12 平方公里。具体范围划定如下：

（一）从化区：全区八个镇街的全部区域；

（二）增城区：荔城街道、正果镇、派潭镇、朱村街道、小楼镇、增江街道、中新镇等七镇街的全部

区域；

（三）白云区：钟落潭镇、太和镇、同和街道、京溪街道等四镇街的全部区域；

（四）花都区：狮岭镇、梯面镇、花东镇、花山镇等四镇街的全部区域；

（五）黄埔区：九龙镇的全部区域。

2.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收。

其他说明：

1.根据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部门意见，质量技术监督和卫生计生部门无验收事项，不参与联合验收。

2．环保设施验收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环保部门不参与联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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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实施告知承诺制，建设单位申请联合验收时提交《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报告》和限

期报送的承诺。

4.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可由建设单位承诺后期另行办理。

5.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收。

（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办理竣工联合验收

1.通用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竣工联合验收申请表
由申请单位网上填写相关资料后，在系统上打印生成，加盖建

设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扫描上传。

2 工程竣工图

1.上传 PDF 格式的工程竣工电子图纸一套（涉及消防、人防等

专项验收，一并提供对应的专项验收图）。2.同时提交建设单

位对图纸的告知承诺（承诺上传的竣工图纸与各专项验收的图

纸相一致，与提交联合测绘并经确认的图纸相一致）。

3 用地批准手续

属于政府投资类涉及新增用地的建设项目需提交此项，用地批

准手续可为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

注：工程竣工图上传要求：1、符合《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7；2、所有图纸和计算书，

必须以 PDF 格式报送。3、图纸必须按图纸目录上传，一张图纸生成一个 PDF 文件。4、要求上传正式图纸，

图纸上不能有“审图专用，不可用于施工”之类的标志。5、宽幅的横式图纸，不能改为纵向输出。6、文

件命名建议采用：序号_图号_名称.pdf，序号图号和名称之间用_(下划线)来分隔。

2.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勘察、设计、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

质量检查、评估报告

2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3 单位（子单位）工程预验收质量问

题整改报告核查表

4 建设单位组织制定的竣工验收方案

5 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

化评定结果告知书

由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出具。对于申请分期联合验收的工

程，可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出具的中止监督告知书。

现场验收时需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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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2 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3 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以及

工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4 单位（子单位）工程预验收质量问

题整改记录

5 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责令整改文书及整改记录

注：通过现场验收后，请及时在申请系统中补充上传由建设五方盖章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规划条件核实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审查机构出具

的广州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

量成果

符合《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要求。

2
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电子报

批文件

提供符合地下管线信息入库标准的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数据，通

过入库标准审核的短信通知申请办理规划条件核实业务。

3
历史规划批复文件中要求在规划条

件核实时提交的材料
历史规划批复文件有要求的，须提交。

4
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处罚

执结材料
属于已经违法建设处理的，须提交。

5 规划条件核实阶段告知承诺 涉及规划条件核实告知承诺清单的，须提交。

注：第 2-5 项材料，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需提交。

4.土地核验（土地出让金核实）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
涉及土地出让金计的，用地单位缴齐土地出让金后，应将票据

原件扫描上传，并确保扫描件清晰可见。

5.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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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申报表

(含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建设单

位出具的工程情况说明)

2
建设、施工、监理、检测单位的合

法身份和资质等级文件

3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文件及具有防火

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材料、消防

产品的质量证明文件汇总表

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留存现场

备查，无需上传；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文件应为一年内出具的报

告。

4

消防设计文件（包括消防设计审查

意见、消防设计说明文件）

◆单独申报的装修工程申办消防验收时，需同时提供整栋建筑

物的消防审核、验收批文。

◆如涉及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设置

等重大设计变更，均须提供经图审机构审核合格的变更图纸。

5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消防）及系统

调试报告

6
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书及整改情况

（如存在需提供）

6.人防工程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现场检查表

为保证建设单位能够及时顺利地办理人防工程验收备案手续，

请建设单位在入案前，先与民防部门约定时间进行项目现场检

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民防部门当场核发《现场情况

检查表》。

2 《人防工程建设意见书》

3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的专项审查

意见

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

录

1.须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

测报告,报告中必须含有人防工程的顶板、侧墙、底板、门框

墙厚度及钢筋分布等指标；

2.由具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的人防工程面积测量报告。

5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

6 人民防空工程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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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战转换预案

8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9 人防通信警报工作间移交承诺书

注：涉及人防设施的市政工程需进行人防工程验收。为保证战备资料的可靠性，以上资料需留存纸

质档案，请在现场验收时将原件交于人防部门。

7.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报告》

2
关于限期报送建设工程城建档案的

承诺

8.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所需材料（档案局）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项目档案工作报告

2 项目档案质量审核情况报告

3
广东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评分

表

4 单位信息登记表

现场验收时需准备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项目档案工作报告

2 项目档案质量审核情况报告

3 项目档案编制说明及案卷目录

4
档案库房及全部项目档案（含基建、

设备、财务、声像、电子等类别）

注：（1）广州市的重点建设项目是指经市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由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印发的市重点建

设项目。本项验收仅涉及列入市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市级财政投资项目，非市级财政投资的市重点建

设项目和其他普通项目，均不涉及本项验收。

（2）建设单位在正式提交验收前，必须自主组织各参建单位对照《广东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评分

表》对建设单位开展的档案工作和建设单位保存的一整套档案完成预验收，并向验收组织单位提交一式两

份《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预检登记表》。



- 31 -

9.园林绿化工程验收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园林绿化工程竣工质量验收报告 园林绿化专项工程需提交

2
园林绿化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

预验收记录表

注：园林绿化专项工程需提交园林绿化工程竣工质量验收报告，已包含在施工总承包里的绿化工程不需提

供该项材料，纳入整体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之中。

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已向社会公开的证明材料

通过官网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2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生产建设单位为主体， 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形成验

收鉴定书，明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的结论。（式样见附件）

3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 第三方机构是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能力且具有相应水土保持技术条件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

人或其他组织。（范本见附件）

4
依法应开展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的监

测总结报告

根据《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三十一条，挖填土石方总量五

十万立方米以上或征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的项目应对水土

流失进行监测。

注：1.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山区、丘陵区和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共涉及五

区二十四个镇街，合计面积为 4497.12 平方公里。具体范围划定如下：

（一）从化区：全区八个镇街的全部区域；

（二）增城区：荔城街道、正果镇、派潭镇、朱村街道、小楼镇、增江街道、中新镇等七镇街的全部

区域；

（三）白云区：钟落潭镇、太和镇、同和街道、京溪街道等四镇街的全部区域；

（四）花都区：狮岭镇、梯面镇、花东镇、花山镇等四镇街的全部区域；

（五）黄埔区：九龙镇的全部区域。

2.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

收。

其他说明：

1.根据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部门意见，质量技术监督和卫生计生部门无验收事项，不参与联合验收。

2．环保设施验收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环保部门不参与联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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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实施告知承诺制，建设单位申请联合验收时提交《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报告》和限

期报送的承诺。

4.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的工程项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事项纳入联合验收。

（三)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办理竣工联合验收

1.通用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竣工联合验收申请表
由申请单位网上填写相关资料后，在系统上打印生成，加盖建

设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扫描上传。

2 工程竣工图

1.上传 PDF 格式的工程竣工电子图纸一套（涉及消防、人防等

专项验收，一并提供对应的专项验收图）。2.同时提交建设单

位对图纸的告知承诺（承诺上传的竣工图纸与各专项验收的图

纸相一致，与提交联合测绘并经确认的图纸相一致）。

注：工程竣工图上传要求：1、符合《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7；2、所有图纸和计算书，

必须以 PDF 格式报送。3、图纸必须按图纸目录上传，一张图纸生成一个 PDF 文件。4、要求上传正式图纸，

图纸上不能有“审图专用，不可用于施工”之类的标志。5、宽幅的横式图纸，不能改为纵向输出。6、文

件命名建议采用：序号_图号_名称.pdf，序号图号和名称之间用_(下划线)来分隔。

2.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监督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设计、勘察、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

质量检查、评估报告

2 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的证明文件

3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住宅工程需提交《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4 单位（子单位）工程预验收质量问

题整改报告核查表

5 建设单位组织制定的竣工验收方案

6
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

化评定结果告知书

由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出具。对于申请分期联合验收的工

程，可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出具的中止监督告知书。

7
白蚁预防合同和广州市房屋白蚁防

治工程质量验收报告

房屋白蚁防治工程的质量验收报告应盖白蚁防治单位、项目建

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三方公章。

现场验收时需准备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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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2 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3 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以及

工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4 单位（子单位）工程预验收质量问

题整改记录

5 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责令整改文书及整改记录

注：通过现场验收后，请及时在申请系统中补充上传由建设五方盖章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规划条件核实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历史规划批复文件中要求在规划条

件核实时提交的材料
历史规划批复文件有要求的，须提交。

2
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处罚

执结材料
属于已经违法建设处理的，须提交。

3 批前公示情况说明
说明公示主要情况，属于依法需要批前公示的，应当提供本项

资料。

4 规划条件核实阶段告知承诺 涉及规划条件核实告知承诺清单的，须提交。

注：第 1-4 项材料，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需提交。

4.土地核验（土地出让金核实）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
涉及土地出让金计的，用地单位缴齐土地出让金后，应将票据

原件扫描上传，并确保扫描件清晰可见。

5.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报表(含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建设单位

出具的工程情况说明)

2
建设、施工、监理、检测单位的合

法身份和资质等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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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文件及具有防火

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材料、消防

产品的质量证明文件汇总表

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留存现场

备查，无需上传；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文件应为一年内出具的报

告。

4
消防设计文件（包括消防设计审查

意见、消防设计说明文件）

◆如涉及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设置

等重大设计变更，均须提供经图审机构审核合格的变更图纸。

5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消防）及系统

调试报告

备注：消防验收备案采用抽查制度，对抽查抽中的建设项目，转为验收程序办理。

五、办事流程

联合验收工作实行全程网上办理模式，全部办理流程通过系统流转完成，无需现场递交资料。

1.网上申请：建设单位登录“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http://lhsp.gzonline.gov.cn），

进行网上申报，并上传申请材料。

2.资料审核：资料审查通过后，系统发送受理通知（如资料审查不通过，系统发送补正通知）。

3.开展验收：各部门集中赴现场开展验收工作。

4.出具结果：全部专项验收通过后，系统发放《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有部分专项验收不通过的，出具办理结果通知，申请单位将存在问题完善后，再次进行申请（只申请未通

过的专项验收），全部通过后发放《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含各专项验收

或备案结果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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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7 个工作日（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为 5 个工作日）

七、办事部门及咨询电话

联合验收采用全网络申请办理模式，无需到窗口办理。统一咨询电话：020-12345。

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83630400、83630174(房建类)，83829530（市政类），白云区住房和建设局

020-36500195、86212546，从化区住房和建设局 020-87931333，花都区住房和建设局 020-36897081， 荔

湾区住房和建设局 020-81572911、81561896，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 020-37668900、37668868，番禺区住房

和建设局 020-84899778、34817810，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 020-85538367、85536908，海珠区住房和建

设水务局 020-89885689、89885682， 增城区住房和建设局 020-82752811、82759155、32821156，南沙开

发区建设和交通局，020-39910644、13924191486， 广州开发区建设局（广州市黄埔区住房和建设局），

020-82118330、32020239。空港经济区国土规划和建设局 020-83271317。

2.规划条件核实部门

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利路 61 号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5 楼 38920506

越秀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越秀区东风中路 448 号成悦大厦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 3 楼 83606121

荔湾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荔湾区逢源路 128 号荔湾区政务服务中心 4 楼 29 号窗口 81006325

海珠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海珠区石榴岗路 480 号海珠区政务服务中心 5 楼 04 号窗 66662362

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天河区软件路 13 号天河区政务服务中心五楼 527-529 窗口 37690395

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白云区机场路 561 号白云区政务服务中心 2 楼 203 窗口 86055610

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番禺区市桥清河东路 319 号行政办公中心西副楼 2 楼 209 84690912 84690913

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广州市花都区百合路 36 号花都区政务服务中心 5-8 号窗 37736816

黄埔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黄埔区香雪三路 3 号广州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3 楼 B 区 6 号窗口 82111600

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南沙区黄阁镇凤凰大道 1 号政务服务中心（E 区）3 楼综合窗 39053262

从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从化区街口镇河滨北路 128 号从化区政务服务中心 87956501

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西路 108 号 1 楼 82628531

市空港委 广州花都区空港大道 9 号空港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园 A4 栋二层 36067509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及备案部门

市业务窗口：12345，萝岗业务窗口：83112274，海珠业务窗口：66662352，越秀业务窗口：83606146，天

河业务窗口：87502758，白云业务窗口：86055528，荔湾业务窗口：81006335，番禺业务窗口：84690907，

南沙业务窗口：39914019，黄埔业务窗口：83112274，花都业务窗口：86972263，从化业务窗口：87956100，

增城业务窗口：82628100。

4.人防工程验收备案部门

广州市民防办 窗口 38920613 办公 38920666，越秀区民防办 窗口 83606130 办公 87301189，海珠区民

防办 窗口 66662371 办公 84391606，荔湾区民防办 窗口 81833307 办公 81584776，天河区民防办 窗

口 38622215 办公 38622213，白云区民防办 窗口 86055097 办公 36500373，黄埔区民防办 窗口、办

公 82378593，花都区人防办 窗口、办公 36897091，番禺区人防办窗口 84690910 办公 84816282，南

沙区人防办 窗口 39914086 办公 39910647，从化区民防办 窗口 87956188 办公 87906962，增城区人

防办 窗口 82629277 办公 82755095，空港委国规建局 窗口 36067509 办公 36066864，开发区审批

局 窗口 82113381 办公 82118251，南沙区审批局 窗口 39914086 办公 39053917 。

5.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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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咨询电话：83333461；从化区城建档案馆，咨询电话：87955292；南沙区国家档

案馆，咨询电话：84985703；广州开发区城建档案馆，咨询电话：82111148；花都区规划编研中心城建档

案部，咨询电话：37736881

6.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部门

广州市档案局，咨询电话：83550375；越秀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3268192；荔湾区档案局，咨询电话：

81599619；海珠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9201896；白云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6580393；天河区档案局，

咨询电话：38623621；黄埔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2118078；番禺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4643017；花都

区档案局，咨询电话：36899106；南沙区档案局，咨询电话：39910349；增城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2622012；

从化区档案局，咨询电话：87922295。

7.气象部门防雷装置竣工验收部门

广州市气象局（含越秀、荔湾、天河），咨询电话：020-38920933；海珠区气象局，咨询电话：020-66662357；

白云区气象局，咨询电话：020-86055097；黄埔区气象局，咨询电话：020-82112518；花都区气象局，咨

询电话：020-36888326；番禺区气象局，咨询电话：020-84643002；南沙区气象局，咨询电话 ：020-39914080；

从化区气象局，咨询电话 ：020-87956188；增城区气象局，咨询电话：020-82628197。

8. 房屋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部门

广州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咨询电话：83705028；

9.园林绿化工程验收部门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咨询电话：83818735；越秀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咨询电话：37668912；荔湾区住

房和建设局，咨询电话：81562088；天河区农业和园林局，咨询电话：38622279；海珠区住建水务局，咨

询电话：89885687；番禺区城管局，咨询电话：84690932；白云区城管局，咨询电话：36681855；黄埔区

住建局，咨询电话：81222172；花都区城管局，咨询电话：36829789；南沙区农林局，咨询电话：84987045；

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咨询电话：82752124；从化区林业和园林局，咨询电话：87957922。

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部门

广州市水务局 020-61300515；广州市水土保持监测站 020-86676631；空港委 36066884；越秀区建设和水

务局 83606145；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 89889141；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 81500538；天河区住房和建设

水务局 38667054；白云区水务局 36500897；黄埔区水务局 82111879；花都区水务局 36810469；番禺区水

务局 34818317；南沙区环保水务局 84986649；南沙区环保水务局：39910306（财政投资类）；南沙区行政

审批局：39053262（社会投资类）；增城区水务局 86212123；从化区水务局 87923992。

八、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

3.《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2018〕12

号）

4.《广州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穗府函〔2019〕194 号）

5.《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7 号)

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的通知(建质[2013]171 号)

8.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2009 年第 2 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年修正）第四十五条

10．《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省人大公告第 90 号）第四十六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市人大公

告第 56 号)第三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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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9 号）第四十九条

12．《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61 号）第十一条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4.《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19 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16.《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0 号）

17.《广东省档案条例》

18.《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建设部第 130 号令）

《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83 号）

19. 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建标〔2013〕

36 号）

20.《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 21 号令）

21.《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国家档案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档发[2006]2 号）

22.《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

23.《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规〔2018〕11 号)

九、应发给的结果文件

1.对所有专项验收（备案）都通过的项目，系统出具《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意见书》。建设单位可在申请系统中自行下载打印。

2.如存在由部分专项验收（备案）不通过的，系统出具办理结果通知，对存在问题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

整改完成后重新提出联合验收申请，原已审查通过的材料不再重复提交（已合格的专项验收（备案）结果

继续保留有效）验收（备案）全部通过后，发放《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

书》。（含各专项验收或备案结果文书）



附件 2

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穗联验（X）字〔2020〕00X 号

广州市 XXXX 有限公司：

XXXXXXX 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编号：XXXX）经你单

位组织了竣工验收，并于 201X 年 XX 月 XX 日通过了 XX

区住房和建设局的质量竣工验收监督、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的规划条件核实、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建设

工程消防验收及备案、XX 区住房和建设局的人防工程验

收备案、XXXXXX 的联合验收。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予以备案。

（竣工联合验收专用章）

202X 年 XX 月 XX 日

【备注】各专项结果文书编号：穗 X[2020]X 号、穗 X[2020]X 号、穗 X[2020]X 号……





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7 日印发
──────────────────────────────────────────────────


